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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玲娟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

颁布70周年。近期，各地举办了一系列活

动，展示70年来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建设取

得的巨大成就，展现广大群众追求幸福婚

姻、美满家庭的历史画面。一个个婚姻故

事，一幕幕家庭场景，折射出时代变迁和社

会发展。

婚姻关系着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关系

着社会文明和谐。70年前，新中国第一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建立了婚姻

自由、一夫一妻的新型婚姻家庭制度，确立

了男女平等、夫妻互爱、团结和睦的婚姻家

庭观，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促进

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以此为标志，广大人

民群众彻底从旧时代的婚姻制度桎梏中走

出，真切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的温暖。70 年来，在婚姻法的框架下，我

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守护了几代人的婚姻生活，浓缩了无数

中国人的爱与记忆，汇聚成一条奔流至今

的温暖河流。

婚姻家庭的时代切面，是国家繁荣昌

盛的重要见证，也是社会发展进步多棱镜

的重要侧面。一代代人、一个个家庭，与时

代大潮奔涌同行，体现着社会风尚与价值

观的时代变迁，也见证了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高。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980年和2001年，我国先后对婚姻法进行

了修订和修正，增加了夫妻约定财产制、无

效婚姻等内容，完善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

被遗弃家庭成员的救助制度，在建立和维

护平等、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将进一

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维护公民婚

姻权利。在相关法律制度的推动下，人民

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自觉性不断提升，

公民的婚姻行为更加规范有序、符合法治

精神。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今

天关注婚姻和家庭，关注的正是社会细胞

的健康、社会肌理的通达，关注的是婚姻家

庭视角下的家国关系。不管是写就新时代

社会治理大文章，还是追求日常生活的美

满，主角都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家庭。70

年来，从“三大件”“三转一响”到现在常见

的智能家电，中国人的“婚礼标配”勾勒出

时代的沧桑巨变。如今，移风易俗、喜事新

办的文明新风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希望在婚礼上体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正确的婚姻观念和家庭伦理道德日益深入

人心。与此同时，民政部门进一步完善婚

姻管理制度体系，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手段，更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

要，为每一个社会细胞的健康幸福营造更

好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

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

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

可替代。”对国家而言，有着家庭的美满幸

福，才有社会的融洽和谐。千千万万个家

庭敬老爱幼、夫妻和睦、向上向善，就能为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铺就坚实

基石。

文物认养

不改变文物所有权，鼓励引

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通过出资

修缮、认养等方式，参与特定文物

的保护利用……2017年起，山西

省推出“文明守望工程”，3年来全

省88处文物古建被认养。因地制

宜、积极创新，探索文物认养等新

办法，有助于更好激发文物保护利

用的潜能。这正是：探索文物认

养，保护利用有方。统筹社会资

源，聚力“文明守望”。

曹一 图 于石 文

张淳艺

日前，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

心发布《关于公开征求“药品说明书

和标签管理规定”（修订稿）意见的

通知》，这也是时隔 14 年后，药监局

对于现行的药品说明书管理规定进

行调整。主要修订的内容是强化持

有人是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的责任主

体 ，同 时 增 加 了“ 按 假 药 ”处 罚 的

部分。

现行《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

定》是 2006 年颁布实施的。与之对

比，修订稿最引人关注的是增加了“按

假药”处罚的部分。“上市许可持有人/

申报代理忽略、不关注药品的安全性

信息，不及时修订说明书，导致上市药

品说明书存在信息不准确、不真实、存

在误导性，或没有提供足够安全性信

息、警告信息等，该药将被判为假药，

按《药品管理法》有关假药的规定处

罚。”

药品说明书是载明药品的重要信

息的法定文件，是选用药品的法定指

南。为指导医生和患者安全、合理使

用药品，药品说明书必须标注药品的

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由于药

品在上市前的安全性研究中存在客观

局限性，一些不良反应没有暴露出来，

生产企业还应主动跟踪药品上市后的

安全性信息，及时修订说明书。但在

现实中，许多药企对此缺乏重视。一

些药品上市多年，有关禁忌、不良反应

等项目依然是“尚不明确”“不详”。

这一方面在于收集药品的安全

性、有效性的信息需要投入一定成本，

加之担心公布不良反应会影响药品销

售，企业缺乏主动修订说明书的积极

性。同时，相关规定也存在制度漏

洞。根据现行《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

理规定》第12条，“药品生产企业应当

主动跟踪药品上市后的安全性、有效

性情况，需要对药品说明书进行修改

的，应当及时提出申请。根据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药品再评价结果等信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可以要求

药品生产企业修改药品说明书”。但

究竟怎样算是“及时提出申请”，规定

没有明确，也缺乏相应的处罚机制。

2018年，《21世纪经济报道》曾进

行过统计，近10年间国家相关部门发

布了159个关于修订药品说明书的公

告，涉及807个药品，化药544个，中成

药244个，其中有679个药品修订了不

良反应。相比之下，鲜有发现药企主

动修改药品说明书，大多数是国家监

管部门要求企业修改。当及时修订完

善说明书成为一句口号，缺乏约束机

制，药企自然缺乏自我揭短的勇气和

动力。

此次修订有力填补了这一制度漏

洞。修订稿明确，在药品上市后的全

生命周期内，新药上市许可持有人应

主动收集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信

息。对于发现新的严重用药风险，涉

及说明书中禁忌症、特殊警告和使用

注意事项、剂量和用药方法、以及其他

可能显著影响患者药品使用获益/风

险比的信息，上市许可持有人最长时

限不超过3个月提交修订药品说明书

的申请。对于新发现的非严重不良反

应或风险，应在3至6个月内提交修订

说明书的申请。

加强药品说明书的动态管理，

使之成为药企的规定动作而非自选

动作，无疑是双赢之举。一方面可

以充分满足患者的知情权，更加科

学合理用药，降低用药安全风险。

同时，也在客观上倒逼药企不断改

进工艺，提高药品质量，减少不良反

应的发生。

让更多人学会
“教科书式撤离”

只有“教科书式撤离”不止步校园，让

更多人掌握防震抗震自救救人的知识技

能，灾害造成的损失才能降到最低。

张涛

近日，云南昭通市巧家县发生5.0级地震，

震源深度8千米。面对地震，巧家一中、二中的

师生们没有慌乱，先是第一时间躲在书桌下，

随后依照平时演练，有序撤离。学生顶教科书

护头分成两排，1分钟不到就有序撤离了教室。

近年来发生的地震事件中，一些学校屡屡

上演“教科书式撤离”，令人刮目相看。“教科书

式撤离”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学校重视防灾

教育，加强逃生演练。目前巧家县教育局官网

上，还能找到去年3月25日巧家一中开展地震

消防应急演练活动的一篇报道：当警报响起

时，学生们立即双手抱头，迅速蹲在就近的课

桌下面或旁边；当第二声警报响起，同学们分

别从教室的前后门序次顺序撤离教室，按照安

全疏通路线有序跑向楼梯口；逃离过程中，用

书本等物品护住自己的头部，弯腰低头……可

以说，巧家一中师生在此次地震中的表现，近

乎完美地复制了当时的演练内容。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

之一，除了现代火山活动外，地球上几乎所有

的自然灾害类型在我国都发生过。2008年5月

12日四川汶川地震后，我国将每年5月12日定

为全国防灾减灾日。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集

中开展各类防灾减灾宣传活动，以及形式多样

的防灾减灾演练，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

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

能。不过，与学校对学生的防灾教育相比，公

众的防灾减灾素养还有所欠缺。比如，去年6

月17日晚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发生地震，重庆

震感强烈，然而沙坪坝区一小区7个居民选择

坐电梯逃生，结果被困在电梯里。

我国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组织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

公民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全社会防震减灾能

力。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加强对

本单位人员的地震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开展地

震应急救援演练。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地震灾

害预防和应急、自救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在

为学校“教科书式撤离”点赞的同时，我们还应

看到公众防灾意识和能力存在一定不足。

鉴于此，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切

实做好防灾宣传和应急演练，只有“教科书式

撤离”不止步校园，让更多人掌握防震抗震自

救救人的知识技能，灾害造成的损失才能降到

最低。

婚姻法变迁见证家国情怀
70年来，在婚姻法的框架下，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守护了几代人的婚姻生活，浓缩了无数中国人的爱与记忆，汇聚成一条奔

流至今的温暖河流。

“说明书不规范按假药论处”是制度堵漏

加强药品说明书的动态管理，使之成为药企的规定动作而非自选

动作，有力填补了制度漏洞。


